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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健教﹝2023﹞24 号

关于做好 2024 届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核的通知

各系 (部) 、各相关部门：

我院2024届毕业生将于明年6月下旬毕业，为做好毕业生毕

业资格审核工作，确保毕业生顺利毕业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毕业资格审核对象和内容

1.毕业资格审核对象：具有我院注册学籍的 2021 级在校生、

2022 级药学 3+2 班在校生。

2.毕业资格审核内容：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学生完成本专

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和教学活动，成绩合格，总学分

修满达到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应具有的素质、知识和能力等方

面的要求。

二、毕业资格审查标准
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获得毕业资格：

1.各类课程（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）获得学分未达对应毕业

最低学分要求者；

2.公共选修课学分未修满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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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毕业实习成绩不合格者；

4.体能测试不合格者；

5.第二课堂学分未达标者；

6.入学教育及军训不合格者；

7.思想品德综合评价不合格者。

三、毕业资格预审核工作安排

1.填报《2024 届毕业生毕业学分修读审核表》（附件 1）

（1）公共选修课成绩，由教科处负责审核并发至各系部。

（2）入学教育及军训、第二课堂、思想品德综合评价成绩，

由各系部填报，学工处负责审核并签字盖章，由各系部提交教科

处一份存档。

（3）体测成绩，公共教学部签字盖章后，一份交教科处、

一份专业系部存档。

（4）其他课程成绩，各系部安排专人根据总成绩单，按照

专业逐一审核并填报。

2.各系部根据班级成绩单填报《2024 届毕业生毕业资格预

审未通过学生名单》（附件 2），2024 年 1 月 12 日前完成并发

至教科处。

3.各系部组织学生自查毕业学分，确保成绩不合格的每一名

学生都被通知到位，2024 年 1 月 12 日完成。

4.组织学生重修，各系部根据重修安排做好成绩不合格的学

生重修工作，5 月 15 日前完成考核。

5.各系部做好毕业生毕业实习成绩评定的前期各项准备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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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5 月 20 日前完成实习成绩评定。打印一式两份，签字盖章

后一份留存系部，一份报教科处存档。

四、毕业资格审定工作安排

1.各系部形成毕业资格审查报告，并填写《2024 届毕业生

毕业资格审核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2.教科处复核确定后，5 月底报教学工作委员审定后报院长

办公会议审议，确定毕业学生名单和结业学生名单。

3.专业系部 5 月底前从系统导出《2024 届毕业生毕业成绩单》

（附件 4），打印一式三份，签字盖章后提交教科处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毕业生资格审核工作关系到每一位毕业生的切身利益，是

学院工作的重中之重。该工作责任大、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教学

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认真履行主体责任。系部主任须亲自挂帅，

组织安排专人负责各项具体工作，其中各专业负责人、教研室主

任须亲自参加，严格按照审核工作的具体要求进行审核。

2.各系部应本着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尊重和保护学生的

合法权利，确保毕业审核工作顺利完成。

3.各系部要做到 2024 届毕业生信息准确无误，认真细致地

做好毕业资格审查各项材料的统计、分类、核对、审查及存档工

作。所提交的各种审核材料，须保证材料齐全，内容准确，填写

规范。

附件 1.2024 届毕业生毕业学分修读审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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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4 届毕业生毕业资格预审未通过学生名单

3.2024 届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核情况汇总表

4.2024 届毕业生毕业成绩单

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教科处

2023 年 11 月 29 日

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教科处 2023 年 11 月 29 日印发


